报名承诺函

一、竞选保证金
若招商人终止本次公开招商竞价或启动重新招商，招商人仅需将我司缴纳的竞选保证金无息退还，除此之外，招商人无需向我司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或赔偿，我司承诺不以任何理由向招商人主张赔偿或补偿。
二、交付标准
我司已通过现场查勘方式已全面知晓并认可招商资产现状交付标准及交付方式、权证情况等（包括但不限于该资产本身的国土控规及权证情况、工程物业条件、消防情况、周边及本身自然地理状况，资产范围内的附属物、添附物、公用设施、配套设施、基础设施等状况，资产周边环境及相邻物业的情况，资产本身法律状况等）。资产按现状交付我司后，开始计算租赁起始日、装修及经营培育期。
三、投资额
我司承诺若获得承租资格，则在租赁合同签订后两年内完成对本项目装修改造投入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如经营方案中承诺的投资额高于3000万元，则以经营方案承诺的投资金额为准），装修改造后可由招商人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我司的装修投入进行评估审核，我司无条件认可该机构的评估审核结果；若评估审核金额低于承诺的投资额，招商人有权扣除后续未享受的装修及经营培育期（差额≤200万元的扣除1个月，200万元＜差额≤400万元的扣除2个月，400万元＜差额≤600万元的扣除3个月，600万元＜差额≤800万元的扣除4个月，以此类推，扣完为止）。
四、装修规范
我司已充分了解招商人关于装修、改造的要求，已全面知晓并认可招商人《关于进一步加强经营性房产物业装修改造管理的通知》以及《湖南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小散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等要求，并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进行装修报批，严格对实施过程进行管理，保障装修方案合理、合规，装修过程安全有序。
五、交付
我司承诺，如我司最终获得承租资格，同意按现状接收租赁物业，且不以任何理由拒绝缴纳租赁费用或要求减免租赁费用；我司已完全知晓并认可上述交付标准及交付方式，可能对资产租赁使用过程中，在功能布局、装修进场、现场施工、开业经营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我司认为不会对租赁合同中我司权责义务造成任何影响且我司不会以此为由拒付或延迟支付租赁费用或拒不履行租赁合同项下义务。 
六、权证情况
我司承诺，已知晓并同意本租赁物业租赁面积为17240.01㎡，其中主楼有不动产权证，门楼无不动产权证，无竣工验收备案表，无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即无《建筑工程消防竣工验收合格书》），如我司最终获得承租资格，我司不以资料缺失等任何理由拒绝缴纳租赁费用或申请减免等行为。
七、其他费用支付
若我司最终获得承租资格，在招商结果公示期满后，同意从竞选保证金中扣除人民币2万元作为补偿金平均分配给未取得承租资格的竞价人，并由招商人代为支付，剩余竞选保证金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该笔 2 万元的补偿金由我司在合同签订前补齐。 
八、交付确认书
如我司最终获得承租资格，则在签订《租赁合同》当日，同步与招商人签订《场地交付确认书》。
9、 转租、分租
我司承诺，未经招商人书面同意，严禁整体转租。若根据经营需要，确需通过部分转租、分租、联营等方式引进酒店配套业态的，需向招商人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招商人书面同意，并按照招商人相关制度交纳相应费用后方可实施。若未经招商人书面同意擅自转租、分租、联营的，一经发现，招商人有权没收合同履约保证金、单方解除合同，且无需对承租人的前期投入（包括但不限于装修改造、消防、空调、电梯、电力增容、结构鉴定等）支付任何形式的赔偿或补偿，承租人不得就此向招商人主张任何权利。
本承诺于出具之日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承诺人：（盖章并加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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